
經濟部水利署工程督導作業要點第七點修正對照
表

修正規定 現行規定 說明
七、獎懲

(一)所屬機關接受
本署工程施工
督導，依據督
導成績及缺失
改善情形，建
議獎懲如下：

1、督導分數達八
十 五 分 以 上
者，建議所屬
機關首長、督
導業務之副首
長或主任工程
司 記 嘉 獎 一
次，主辦科科
長或中心主任
記嘉獎一次，
工程主辦人員
記嘉獎二次，
協辦人員記嘉
獎一次。

2、督導分數達八
十三分以上、
未達八十五分
者，工程主辦
人員、協辦人
員 記 嘉 獎 一
次。

3、督導分數未達
七十分者，所
屬  機關首長、
督導業務之副
首長或主任工
程司記申誡一
次，主辦科科
長或中心主任
記申誡一次，
工程主辦人員
記申誡二次，
協辦人員記申
誡一次。如有
非可歸責前述

七、獎懲
(一)所屬機關接受

本署工程施工
督導，依據督
導成績及缺失
改善情形，建
議獎懲如下：

1、督導分數達八
十 五 分 以 上
者，建議所屬
機關首長、督
導業務之副首
長或主任工程
司 記 嘉 獎 一
次，主辦科科
長或中心主任
記嘉獎一次，
工程主辦人員
記嘉獎二次，
協辦人員記嘉
獎一次。

2、督導分數達八
十三分以上、
未達八十五分
者，工程主辦
人員、協辦人
員 記 嘉 獎 一
次。

3、督導分數未達
七十分者，機
關首長、督導
業務之副首長
或主任工程司
記申誡一次，
主辦科科長或
中心主任記申
誡一次，工程
主辦人員記申
誡二次，協辦
人員記申誡一
次。如有非可
歸責前述人員

一、第一款酌修第三目文
字。

二、第二款修正，說明如
下：

（一）第一目、第二目未
修正。

（二）第三目修正，說明
如下：

1.本目規範查核成績
乙等(即分數達七
十分以上、未達八
十 分 ) 之 獎 懲 建
議，爰刪除分數未
達七十五之文字，
又現行第五目規定
成績乙等以下之所
屬機關均提出報
告，爰將本目移列
至第五目之二規
定，以符體例。

2.新增本目之一規定
查核成績乙等之機
關相關執行人員及
主管，視情節重大
納入年終考績考
評。情節重大係為
查核扣點項目有
「加重扣罰」或違
反長官指示等之重
大情事。

3. 新增本目之二規
定 屬 委 外 監 造
者，應依契約規
定辦理。

（三）第四目酌修文字，
以 符 用 詞 一 致
性。

（四）第五目修正查核成
績乙等以下，由
所屬機關副首長
於 本 署 之 列 管
會 議 簡 報 ， 並



人員之事由，
不辦理前述人
員獎懲者，應
報本署同意。

4、依據工程督導
成果評估各受
督導單位執行
成效之優劣，
對相關人員予
以適當獎懲；
不符合事項逾
期未改善完成
者，應檢討責
任歸屬並對相
關人員予以適
當懲處。

5、廠商未依圖說
施工、工程品
質不良、不符
合事項未符合
規定辦理或逾
期未改善完成
者，依契約規
定辦理。

(二)經上級單位查
核後，依據查
核成績及缺失
改善情形，建
議獎懲如下：

1、優等(分數達九
十分以上)：
所 屬 機 關 首
長、督導業務
之副首長或主
任工程司記嘉
獎二次，主辦
科科長或中心
主 任 記 功 一
次，工程主辦
人 員 記 功 二
次，工程協辦
人 員 記 功 一
次。

2、甲等(分數達八
十分以上、未
達九十分)：
(1)八十五分以

之事由，不辦
理前述人員獎
懲者，應報本
署同意。

4、依據工程督導
成果評估各受
督導單位執行
成效之優劣，
對相關人員予
以適當獎懲；
不符合事項逾
期未改善完成
者，應檢討責
任歸屬並對相
關人員予以適
當懲處。

5、廠商未依圖說
施工、工程品
質不良、不符
合事項未符合
規定辦理或逾
期未改善完成
者，依契約規
定辦理。

(二)經上級單位查
核後，依據查
核成績及缺失
改善情形，建
議獎懲如下：

1、優等(分數達九
十分以上)：
所 屬 機 關 首
長、督導業務
之副首長或主
任工程司記嘉
獎二次，主辦
科科長或中心
主 任 記 功 一
次，工程主辦
人 員 記 功 二
次，工程協辦
人 員 記 功 一
次。

2、甲等(分數達八
十分以上、未
達九十分)：
(1)八十五分以

新 增 情 節 重 大
者 ， 由 所 屬 機
關 首 長 於 本 署
之 擴 大 署 務 會
報 簡 報 ， 並 移
列 至 本 目 之
一 ； 本 目 之 二
由 現 行 第 三 目
移 列 ， 考 量 近
年 本 署 查 核 成
績 均 為 甲 等 ，
且 為 提 升 所 屬
工 程 品 質 並 重
視 工 程 查 核 ，
爰 縮 短 提 出 檢
討 報 告 之 日
數 ， 增 列 報 告
內 容 須 包 含 責
任 檢 討 與 策 進
作為。

（五）第六目至第八目未
修正。

三、第三款未修正。

四、第四款新增幣別，
以符法制體例，並
酌作文字修正。



上未達九十
分者：
所屬機關首
長、督導業
務之副首長
或主任工程
司記嘉獎一
次，主辦科
科長或中心
主任記嘉獎
二次，工程
主辦人員記
功一次，工
程協辦人員
記 嘉 獎 二
次。

(2)八十分以上
未達八十五
分者：
工程主辦人
員記嘉獎二
次，工程協
辦人員記嘉
獎一次。

(3)同一年度之
查核分數八
十分以上未
達八十五分
達兩次以上
者 ( 不限定
是否為同標
案 ) ，主辦
科科長或中
心主任記嘉
獎一次。

3、乙等(分數達七
十分以上、未
達八十分)：
(1)      情 節 重 大  

者  ，所屬機  
關相關執行
人員及主管
列入年度考
績考評。

(2)      屬委外  監造  
者依契約規
定辦理。

上未達九十
分者：
所屬機關首
長、督導業
務之副首長
或主任工程
司記嘉獎一
次，主辦科
科長或中心
主任記嘉獎
二次，工程
主辦人員記
功一次，工
程協辦人員
記 嘉 獎 二
次。

(2)八十分以上
未達八十五
分者：
工程主辦人
員記嘉獎二
次，工程協
辦人員記嘉
獎一次。

(3)同一年度之
查核分數八
十分以上未
達八十五分
達兩次以上
者 ( 不限定
是否為同標
案 ) ，主辦
科科長或中
心主任記嘉
獎一次。

3、乙等(分數達七
十分以上、未
達八十分)且分
數未達七十五
分者  ：所屬機  
關應於期限內
(  收到查核紀錄  
起三十日內  )  提  
出相關報告報
本署備查，內
容至少須含原
因分析、矯正



4、丙等(分數未達
七十分)：
(1) 所 屬 機 關

首長、督
導業務之
副首長、
主任工程
司記申誡
一次，主
辦科科長
或中心主
任記申誡
一次，工
程主辦人
員記申誡
二次，工
程協辦人
員記申誡
一次。

(2)屬委外監造
者依契約規
定辦理。

5、成績乙等以下

者：
(1)      由      所 屬  機  

關 副 首 長
於 本 署 之
列 管 會 議
簡 報 ； 情
節 重 大
者 ， 由 所
屬 機 關 首
長 於 本 署
之 擴 大 署
務 會 報   簡
報。

(2)      所 屬 機 關  
應 於 期 限
內  (  收到查  
核 紀 錄 起
七日內      )      提  
出 檢 討 報
告 報 本 署
備 查 ， 內
容 至 少 須
含 原 因 分
析 、 矯 正

預防措施。
4、丙等(分數未達

七十分者)：
(1) 所 屬 機 關

首長、督
導業務之
副首長、
主任工程
司記申誡
一次，主
辦科科長
或中心主
任記申誡
一次，工
程主辦人
員記申誡
二次，工
程協辦人
員記申誡
一次。

(2) 屬 委 外 監
造者依契
約規定辦
理。

5、成績乙等以下
者，由所屬機
關首長率員於
本署之列管會
議簡報。

6、如單一工程在
六個月內多次
查核、督導成
績均達敘獎標
準者，則其累
計之敘獎總額
度不得高於單
次最高可敘獎
額度。

7、查核缺失改善
對 策 及 結 果
逾 期 提 報 ，
應 敘 明 逾 期
提 報 原 因 並
查 明 相 關 疏
失責任。

8、缺失改善結果
經查核機關退



預 防 措
施 、 責 任
檢 討 與 策
進作為。

6、如單一工程在
六個月內多次
查核、督導成
績均達敘獎標
準者，則其累
計之敘獎總額
度不得高於單
次最高可敘獎
額度。

7、查核缺失改善
對 策 及 結 果
逾 期 提 報 ，
應 敘 明 逾 期
提 報 原 因 並
查 明 相 關 疏
失責任。

8、缺失改善結果
經查核機關退
回改善達三次
以上且情節重
大者，所屬機
關主辦科科長
或中心主任、
工程主辦人員
記申誡一次。

(三)前述查核督導
如並得依其他
相關規定辦理
敘獎者，以獎
勵 較 高 者 為
主，不重複敘
獎。

(四)同一年度全署
工程查核成績
甲等以上比例
達100%時，各
所屬機關得依
本要點規定簽
報所屬機關首
長 或 授 權 人
員，視貢獻度
核發獎金，獎
金經費來源為

回改善達三次
以上且情節重
大者，所屬機
關主辦科科長
或中心主任、
工程主辦人員
記申誡一次。

(三)前述查核督導
如並得依其他
相關規定辦理
敘獎者，以獎
勵 較 高 者 為
主，不重複敘
獎。

(四)同一年度全署
工程查核成績
甲等以上比例
達100%時，各
所屬機關得依
本要點規定簽
報所屬機關首
長 或 授 權 人
員，視貢獻度
核發獎金，獎
金經費來源為
各機關之單位
績效獎金，各
所屬機關依當
年度受查核次
數獎金上限額
度建議如下:

1、當年度受查核
次數一至二
次:一萬元。

2、當年度受查核
次數三至四
次 :一萬五千
元。

3、當年度受查核
次數五次以
上:二萬元。



各所屬機關之
單 位 績 效 獎
金，各所屬機
關依當年度受
查核次數獎金
上限額度建議
如下:

1、當年度受查核
次數一至二
次:新臺幣一
萬元。

2、當年度受查核
次數三至四
次:新臺幣一
萬五千元。

3、當年度受查核
次數五次以
上:新臺幣二
萬元。


